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溧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 
溧政办发〔2020〕17号 

 

市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《溧阳市 

青少年校外培训机构长效管理实施意见》的通知 

 

各镇人民政府，江苏中关村科技产业园、天目湖旅游度假区、溧  

阳经济开发区管委会，市各有关单位：  

经市政府第33次常务会议讨论通过，现将《溧阳市青少年校

外培训机构长效管理实施意见》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  

   

 

             溧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

2 0 2 0年 4月 8日 

    （此件公开发布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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溧阳市青少年校外培训机构长效管理实施意见 

 

为巩固我市校外培训机构专项治理成果，进一步规范青少年

校外培训机构办学行为，切实构建起长效管理机制，现结合我市

实际情况，制定本实施意见。 

一、总体要求 

根据省政府办公厅《关于规范校外培训机构发展的实施意

见》（苏政办发〔2018〕98号）文件精神，进一步巩固培训机构

治理成果，切实消除培训机构的安全隐患，规范办学行为，解决

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中小学生课外负担过重问题，形成依法规

范、分类管理、综合施策、协同治理的有效监管局面。 

二、具体措施 

（一）严格准入管理 

1．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。严格按照上级民办非学历教育机

构设置标准依法准入。建立健全安全管理制度和应急预警处理机

制，落实人防、物防、技防等安全防范措施，提升安全风险防控

能力。 

2．非学科类培训机构。应严格遵守关于场所、消防等条件

要求，按营业执照核定的经营范围开展培训，不得超范围从事中

小学（含学龄前儿童）学科培训。  

（二）严格过程管理 

3．加强招生宣传管理。校外培训机构践行诚实守信，不得



 — 3 — 

误导学生、家长或引发歧义，不得对升学、通过考试、获得合格

证书及培训效果进行保证性承诺，不得明示、暗示有相关考试机

构或其工作人员、考试命题人员参与培训，不得到中小学校内进

行宣传或者招生。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的招生简章报教育行政主

管部门备案。  

4．加强公示管理。培训机构应公示内容须全部公示到位。

公示内容包括：办学资质（证照或批准文件等）、授课教师信息（包

含教师姓名、照片、资格证书等）、培训课程内容、班次、收费项

目、收费标准、收退费办法等，并接受有关部门监督。 

5．加强收费管理。校外培训机构应当严格执行财务与资产

管理规定，不得一次性收取时间跨度超过 3 个月的培训费用。收

费应当开具合法票据，所收费用存入机构开设的培训费专用账户。

不得在公示的项目和标准外收取其他费用，不得以任何名义向培

训对象摊派费用、非法集资。对于培训对象未完成的培训课程，

有关退费事宜严格按照双方合同约定以及相关法律规定办理。 

6．加强教师管理。校外培训机构配备与培训类别、层次及

规模相适应的专兼职师资队伍，不得聘用中小学校在职教师；从

事语文、数学、英语、物理、化学、生物等学科知识培训的教师，

应当具有相应的教师资格。聘用外籍人员需取得相应的工作和居

留证件，符合国家和省有关规定。 

7．加强学科课程备案管理。建立学科课程备案制度，招生

须提前向教育行政主管部门进行课程备案并向社会公开。如中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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遇任课教师更换、课程内容计划调整等情况，须及时向教育行政

主管部门报备，及时更新课程备案信息。 

8．建立检查制度。发挥校外培训机构专项治理联席会议常

态监督的统筹领导和联席会议督查组联合执法功能，形成由审批

部门牵头，寒暑假、开学季等关键节点定期检查制度。畅通投诉

举报渠道，采取部门联合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的监管形式进行抽

查，并将抽查事项、抽查计划、抽查结果向社会公开。 

9．严格年检、年报管理。教育行政部门会同有关部门按照

校外培训机构设置标准、审批条件、办学行为要求和登记管理有

关规定完善管理办法，认真组织开展年检和年度报告公示工作。 

10．加强信息平台建设。相关管理部门按照“全面覆盖、动

态更新、准确及时”的原则，及时更新外培训机构基本证照、检

查评估以及行政处罚等信息，并向社会公布。 

11．实行网格化管理。将规范校外培训机构办学行为纳入乡

镇社区网格化管理，通过范围定格、网格定人、人员定责，延伸

监管触角，实施群防群治，努力构建城乡一体、全域覆盖、资源

整合、上下联动的校外培训机构网格化管理体系，实现对校外培

训机构的动态监管、源头治理和前端处理。 

（三）严格违规处理 

12．依法追究责任。制定《溧阳市青少年校外培训机构信用

黑白名单管理办法》，加大对纳入黑名单和不诚实守信经营校外培

训机构的曝光力度；加强年检或年报公示信息抽查工作，对出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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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违规违法办学行为，及时依法依规严肃处理，直至吊销办学许

可证或营业执照，情节严重的，依法追究有关人员法律责任。 

三、保障机制 

13．强化组织保障。推进校外培训机构长效管理，充分发挥

校外培训机构治理联席会议议事、协调、决策作用；明晰日常监

管责任，按照“谁审批谁监管、谁主管谁监管”的原则，相关管

理部门要根据职责分工，加强协调，密切配合，有效履职，形成

部门监管合力。 

14．强化制度保障。各镇区（街道）要将规范校外培训机构

办学行为纳入社区网格化管理，制订并完善相关制度规定，明确

工作任务，细化工作职责，全力抓好落实。 

15．营造良好氛围。各部门结合工作实际，多种途径引导学

生理性选择和参加校外培训，提醒家长认真履行监护职责，选择

合规合法校外培训机构；在认真履职的同时，督促校外培训机构

增强社会责任担当，强化自我约束，树立良好社会形象，共同营

造良好的教育氛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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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抄  送：市委办，市人大办、政协办。 

  溧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年4月9日印发   


